
赤水市 2025 年度林草湿生态综合监测

采购需求公示

一、采购内容

按照国家、贵州省相关技术标准要求，按时完成县级承担的林草

湿生态综合监测调查工作并通过上级验收，包括 2025 年度综合监测

(地类、起源、林保等级等变化图斑举证)、天改人（天然林、人工林）

举证核实调查、森林蓄积量调查等。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 签订合同时约定

2.服务地点： 赤水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质量标准： 达到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并通过上级质量检查

4.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5.投标有效期：60日历天

三、服务要求

1、小班区划

基于国土变更调查和林草湿资源普查成果图，融合地方公益林成

果、国家公益林成果，转录相关属性信息，形成工作底图。根据地类、

植被覆盖类型、起源、土地权属、优势树种、龄组等对小班边界进行

区划和优化。具体区划方法按《贵州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图斑

监测操作细则》执行。

2.小班属性因子更新调查

（1）调查内容



对乔木林及疏林、竹林、灌木林（含灌木经济林）、其它林地（未

成造等）等林地小班的树种、年龄、郁闭度（盖度）、公顷株数、蓄

积等因子开展调查。

新增林地小班

国土变更调查新增林地小班，完善相关因子。

地类变化林地小班

林地小班二级、三级地类发生变化或林地地类变化为非林地的小

班，由于地类发生变化，相应的小班因子需按照地类要求修改或补齐

完善相关因子。

（2）调查方法

小班调查必须到现地开展目视调查或进入小班实测后，才能对相

关因子进行更新；以后年度监测只对新增或地类变化的小班开展更新

调查。有蓄积的乔木林、疏林小班采用角规测树的方法测算小班公顷

断面积、公顷蓄积量、公顷株数，其余因子采用目测的方法进行调查。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一般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和税

务登记证副本，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合法有

效的经法定审计机构审计的2023年度或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提

供公告发布之日起至首次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其开户银行出具的



资信证明或 2024 年 1 月至今任意连续三个月财务报表，及健全的财

务会计制度；

（3）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

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4

年 1月至今任意一个月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资料（依法免

税和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需要提供证明文件）；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

违规记录：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

中 国 ” 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 、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

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

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格式文件详见相关文件范本)。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

企业采购，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供应商根据自身情

况严格按照财库〔2020〕46 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附件格式填写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的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丙级及以上资质。

五、评分办法

综合评分法

六、废标条件

1.递交的响应文件未按采购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2.供应商不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3.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时，投标联合体未提交联合投标协议的；

4.响应文件对采购文件实质要求未作出响应的；

5.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件

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经评标委员会认定影响响应文件响应的；

6.响应报价超过采购文件规定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的；

7.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8.供应商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9.因供应商自己的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成功解密响应文件的；

10.投标有效期不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

11.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足以导致响应文件无效的情形。

特别说明:本公示内容仅为采购人对本项目的需求公示，具体内容以

最终采购文件为准!


